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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申請暨約定書
□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申請書暨約定書(含金融卡約定事項/個人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條款)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立約人攜回
審閱(審閱期間至少五日)，立約人　　　　　　　　　　　　(本人親簽或蓋印鑑)。 
【特別商議條款】

立約人　　　　　　　　　　　　(本人親簽)。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約定書（約定書編號00-1002-29）約定事項包括：
 壹、一本萬利帳戶一般約定事項 伍、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約定事項 玖、綜合電子對帳單約定事項
 貳、綜合存款約定事項 陸、電話銀行理財服務約定事項 拾、VISA晶片金融卡約定條款
 參、全行收付約定事項 柒、個人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條款 拾壹、其他約定事項
 肆、金融卡約定事項(含消費扣款、跨國提款) 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服務約定事項 拾貳、台北富邦銀行各項業務手續費收取標準 
立約人申請　貴行之一本萬利帳戶業務往來項目如下，於上述約定事項之範圍內，同意遵守該約定書之各項條款，若　貴行推出新產品或變更
服務項目時，同意　貴行得於修改該約定書後，置於營業處所供索閱或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供查閱，以代通知，立約人得於公告日起至指定變
更之日之期間內終止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申請暨約定書之效力，逾期未終止者，同意願逕受該公告之內容拘束。

 一、類別： □一本萬利帳戶      □一本萬利Vbanking      □芭比銀行家      □風火輪理財快手
二、往來方式：□有摺      □無摺（捷利戶）      □兼證券劃撥交割戶（另簽證券交割委託書）
三、基本往來項目：

1. 臺幣綜合存款
□同意  □不同意　使用臺幣定期性存款質借功能。(未成年人申請本功能時應由法定代理人於本約定書上【未成年人申請質借】條款
簽章)
□同意  □不同意  上揭質借額度利用自動化設備(含ATM / 電話語音 /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動用

2. 外匯綜合存款（其中外匯定期存款質借功能及額度動用方式同臺幣定期性存款之約定。）
3. 特定金錢信託業務 
4. 全行收付
□ 自行於密碼鍵入器鍵入通提號碼；日後向　貴行各營業單位取款時，通提號碼需自行於密碼鍵入器鍵入。在開戶行□要□不要鍵
入通提號碼。（捷利戶不需另行約定通提號碼）

□ 以□□□□為通提號碼；日後向　貴行各營業單位取款時，應在取款條上填寫通提號碼，或自行於密碼鍵入器鍵入通提號碼。
在開戶行□要□不要鍵入通提號碼。（捷利戶不需另行約定通提號碼）

5. 電話銀行---查詢及特定金錢信託服務業務及利用中華電信數據語音或網路系統繳交本人應支付之款項 。
6. 網路銀行服務---查詢、非電子簽章類服務及SSL機制轉帳服務，轉出帳號設定為 □僅限轉入約定帳戶 □得轉入約定及非約定帳戶。
　 □同意　□不同意　使用行動銀行服務，服務內容之各項交易規範及服務設定(如限額、約定帳號…等)與網路銀行相同並合併計算
（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使用該功能）。

四、其他服務項目（請勾選申請之項目）
1. □申請VISA晶片金融卡  □申請金融卡（正卡）---□同意 □不同意 使用轉入非約定帳戶之轉帳業務（含金融資訊系統之消費扣款功
能）；□同意 □不同意 使用跨國交易功能（前二項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使用該功能）（捷利戶及Vbanking一律申請金融卡，有摺戶
請勾選）附卡請另紙申請。

2.  立約人得隨時終止金融卡約定事項，金融卡終止方式
 □親自至　貴行辦理
 □親自或書面委託代理人至　貴行辦理。
3. □電話銀行轉帳服務、網路銀行及金融卡約定轉入帳戶（如背面附表一）。
4. □轉帳支付支票票款（含本票；以下同）
 茲授權　貴行依本人於支（本）票背面之轉帳指示，當本人於　貴行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餘額不敷支付票款時，得自本帳戶扣款轉入。
5. □臺幣活期性存款自動轉存臺幣定期性存款（約定如背面指示一）。
6. □外匯活期存款自動轉存外匯定期存款（約定如背面指示二）。
7. □綜合電子對帳單（Ｖ banking 往來一律申請）：電子郵件信箱與印鑑卡所載相同。

核對本人
親簽無誤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相互利用【第(二)點以勾選之約定為準】 
（一） 立約人瞭解並同意　貴行、　貴行所屬之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所控制之子公司（目前成員詳如  

　貴行公告或網站所示，以下合稱上開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票據交換所、財
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經　貴行之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暨往來之金融機構得於其營業目的或法令許可範圍內，對立約人之資
料為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相互交付利用，上開公司並得將之提供予其所委任處理營業相關事務或依法合作之人。

（二） 立約人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帳務、信用、投資及保險資料等相關資料，以下合稱資料)□同意由　貴行提供予□
富邦產險、富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投信、富邦行銷及富邦期貨、□富邦產險、□富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投信、□富
邦行銷、□富邦期貨(股)公司，且上開經勾選之公司亦得提供其所蒐集之立約人之資料予　貴行，以進行共同行銷建檔、揭露、
轉介或交互運用。／□不同意提供予富邦產險、富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投信、富邦行銷及富邦期貨(股)公司，以進行共同行
銷建檔、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勾選並簽名)

（三） 立約人得隨時利用　貴行網路銀行(如為網路銀行客戶)或以書面通知　貴行或致電　貴行客戶服務中心要求停止對立約人資料之
上開交互運用，或變更同意提供資料之對象。

二、立約人因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約定書有關之一切債務而涉訟時，同意以　貴行總行所在地之法院或臺灣_____________地方法院為雙方合意
之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三、立約人簽立本申請書後，再向　貴行變更上述服務項目時，均願遵守往來約定書之相關條款，毋須另行簽立同式約定書。
四、立約人(包含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監護／輔助宣告人或授與締約代理權人之個別法定代理人、監護／輔助人或意定代理人，以下

同)確認已由　貴行依立約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說明本申請書暨約定書重要內容及揭露相關風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親
簽並蓋原留印鑑)

         此致 
                                           _________分行       立約定書人（存戶）：                                                                  【本人親簽並蓋印鑑】
                                                                            身　分　證　字　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一）                    
□ 電話銀行服務、網路銀行暨金融卡約定轉入帳戶：

註 1：　貴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及電話銀行業務之約定轉出帳號均共用相同之約定轉入帳號，立約人同意已約定或嗣後申請或終止之網
路銀行、行動銀行各類轉帳交易機制或電話銀行轉帳業務，均對應相同之約定轉入帳號。

註 2：已約定之轉入帳號，因晶片金融卡之容量，最多可選擇8個寫入晶片。
註 3：空白處請劃線取銷或填列〝以下空白〞字樣。
註 4：對於繳費、跨行轉入帳號及其帳戶戶名是否正確，立約人同意　貴行不負認定之責。如因帳號或戶名錯誤致生任何損害，概由立約

人自行負責。
（指示一）
□ 臺幣活期性存款約定保留 ________________ 萬元，其超過部分達新臺幣壹拾萬元以上時，由　貴行於次營業日逕行提出以 _________________ 
萬元之倍數為單位之存款轉存 ____________ 個月□定期存款□整存整付儲蓄存款□存本取息儲蓄存款，利息按　貴行牌告□固定利率□機
動利率計算，並於到期時，授權　貴行辦理□本金□本息自動轉期。

（指示二）
□ 外匯活期存款約定保留額__________________（至少為等值美金佰元），其超過部分，授權　貴行於次營業日提出以金額 ______________ 
（至少為等值美金仟元）之倍數為單位之存款，轉存期間 ______________ （一、二、三星期；一、三、六、九、十二個月）之外匯定期存
款，利息按　貴行牌告固定利率計算，並於到期時，授權　貴行辦理□本金□本息自動轉期。

（附表二）
金融卡領卡、各項業務密碼單、約定轉帳帳號登錄單核發暨往來約定書領取記錄

主管 經辦 驗印
【第一聯：銀行留存聯】

【未成年人申請質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約人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茲同意/代理立約人向　貴行申請開立一本萬利帳戶、辦理該帳戶相關事項所需之印鑑、密碼、一切與該帳戶有關之
變更及結清等事宜，並得逕與　貴行約定使用該存款戶衍生之金融卡、電話銀行理財服務、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交易。立約人之法定代理人/監
護人並同意，於立約人年滿二十歲以前，就該帳戶之質借金額願與立約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特簽名如下以資為憑：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入銀行名稱
轉入銀行
代 號 轉 入 帳 號 戶 名

電話/網
路銀行金融卡

是否寫
入晶片

 領用日期：         年         月         日
□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約定書-編號： 00-1002-29 乙份            

(含個人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條款、特定金錢信託
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約定事項、VISA晶片金融卡約定條
款⋯等)

□ 金融卡乙張

□ 各項業務密碼單                        份

□ 約定轉帳帳號登錄單                份

存戶領取（本人親簽或蓋原留印鑑）

P
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號或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核對存戶第二身分證明文件無誤。

核　對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審核立約人簽章處 主管

1.審閱條款　2.共同行銷約定　3.帳戶往來約定
4.□未成年申請質借　5.領取記錄　6.充分瞭解說明 
，共______處，已由客戶簽名、蓋章無誤
7.KYC 問卷 □已填寫 □未填寫，原因：　　　　　                

信託功能（契約）說明 說明人員

□電話聯繫－　　 年　　 月　　 日　　 時　　 分

□面對面說明



00 -- 1003 (101. 4. 12,600份) 廣興 帳號：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申請暨約定書
□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申請書暨約定書(含金融卡約定事項/個人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條款)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立約人攜回
審閱(審閱期間至少五日)，立約人　　　　　　　　　　　　(本人親簽或蓋印鑑)。 
【特別商議條款】

立約人　　　　　　　　　　　　(本人親簽)。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約定書（約定書編號00-1002-29）約定事項包括：
 壹、一本萬利帳戶一般約定事項 伍、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約定事項 玖、綜合電子對帳單約定事項
 貳、綜合存款約定事項 陸、電話銀行理財服務約定事項 拾、VISA晶片金融卡約定條款
 參、全行收付約定事項 柒、個人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條款 拾壹、其他約定事項
 肆、金融卡約定事項(含消費扣款、跨國提款) 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服務約定事項 拾貳、台北富邦銀行各項業務手續費收取標準 
立約人申請　貴行之一本萬利帳戶業務往來項目如下，於上述約定事項之範圍內，同意遵守該約定書之各項條款，若　貴行推出新產品或變更
服務項目時，同意　貴行得於修改該約定書後，置於營業處所供索閱或於　貴行網頁上公告供查閱，以代通知，立約人得於公告日起至指定變
更之日之期間內終止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申請暨約定書之效力，逾期未終止者，同意願逕受該公告之內容拘束。

 一、類別： □一本萬利帳戶      □一本萬利Vbanking      □芭比銀行家      □風火輪理財快手
二、往來方式：□有摺      □無摺（捷利戶）      □兼證券劃撥交割戶（另簽證券交割委託書）
三、基本往來項目：

1. 臺幣綜合存款
□同意  □不同意　使用臺幣定期性存款質借功能。(未成年人申請本功能時應由法定代理人於本約定書上【未成年人申請質借】條款
簽章)
□同意  □不同意  上揭質借額度利用自動化設備(含ATM / 電話語音 /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動用

2. 外匯綜合存款（其中外匯定期存款質借功能及額度動用方式同臺幣定期性存款之約定。）
3. 特定金錢信託業務 
4. 全行收付
□ 自行於密碼鍵入器鍵入通提號碼；日後向　貴行各營業單位取款時，通提號碼需自行於密碼鍵入器鍵入。在開戶行□要□不要鍵
入通提號碼。（捷利戶不需另行約定通提號碼）

□ 以□□□□為通提號碼；日後向　貴行各營業單位取款時，應在取款條上填寫通提號碼，或自行於密碼鍵入器鍵入通提號碼。
在開戶行□要□不要鍵入通提號碼。（捷利戶不需另行約定通提號碼）

5. 電話銀行---查詢及特定金錢信託服務業務及利用中華電信數據語音或網路系統繳交本人應支付之款項 。
6. 網路銀行服務---查詢、非電子簽章類服務及SSL機制轉帳服務，轉出帳號設定為 □僅限轉入約定帳戶 □得轉入約定及非約定帳戶。
　 □同意　□不同意　使用行動銀行服務，服務內容之各項交易規範及服務設定(如限額、約定帳號…等)與網路銀行相同並合併計算
（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使用該功能）。

四、其他服務項目（請勾選申請之項目）
1. □申請VISA晶片金融卡  □申請金融卡（正卡）---□同意 □不同意 使用轉入非約定帳戶之轉帳業務（含金融資訊系統之消費扣款功
能）；□同意 □不同意 使用跨國交易功能（前二項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使用該功能）（捷利戶及Vbanking一律申請金融卡，有摺戶
請勾選）附卡請另紙申請。

2.  立約人得隨時終止金融卡約定事項，金融卡終止方式
 □親自至　貴行辦理
 □親自或書面委託代理人至　貴行辦理。
3. □電話銀行轉帳服務、網路銀行及金融卡約定轉入帳戶（如背面附表一）。
4. □轉帳支付支票票款（含本票；以下同）
 茲授權　貴行依本人於支（本）票背面之轉帳指示，當本人於　貴行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餘額不敷支付票款時，得自本帳戶扣款轉入。
5. □臺幣活期性存款自動轉存臺幣定期性存款（約定如背面指示一）。
6. □外匯活期存款自動轉存外匯定期存款（約定如背面指示二）。
7. □綜合電子對帳單（Ｖ banking 往來一律申請）：電子郵件信箱與印鑑卡所載相同。

核對本人
親簽無誤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相互利用【第(二)點以勾選之約定為準】 
（一） 立約人瞭解並同意　貴行、　貴行所屬之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依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所控制之子公司（目前成員詳如  

　貴行公告或網站所示，以下合稱上開公司）、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票據交換所、財
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經　貴行之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暨往來之金融機構得於其營業目的或法令許可範圍內，對立約人之資
料為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相互交付利用，上開公司並得將之提供予其所委任處理營業相關事務或依法合作之人。

（二） 立約人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包括帳務、信用、投資及保險資料等相關資料，以下合稱資料)□同意由　貴行提供予□
富邦產險、富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投信、富邦行銷及富邦期貨、□富邦產險、□富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投信、□富
邦行銷、□富邦期貨(股)公司，且上開經勾選之公司亦得提供其所蒐集之立約人之資料予　貴行，以進行共同行銷建檔、揭露、
轉介或交互運用。／□不同意提供予富邦產險、富邦人壽、富邦證券、富邦投信、富邦行銷及富邦期貨(股)公司，以進行共同行
銷建檔、揭露、轉介或交互運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勾選並簽名)

（三） 立約人得隨時利用　貴行網路銀行(如為網路銀行客戶)或以書面通知　貴行或致電　貴行客戶服務中心要求停止對立約人資料之
上開交互運用，或變更同意提供資料之對象。

二、立約人因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約定書有關之一切債務而涉訟時，同意以　貴行總行所在地之法院或臺灣_____________地方法院為雙方合意
之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三、立約人簽立本申請書後，再向　貴行變更上述服務項目時，均願遵守往來約定書之相關條款，毋須另行簽立同式約定書。
四、立約人(包含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監護／輔助宣告人或授與締約代理權人之個別法定代理人、監護／輔助人或意定代理人，以下

同)確認已由　貴行依立約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說明本申請書暨約定書重要內容及揭露相關風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親
簽並蓋原留印鑑)

         此致 
                                           _________分行       立約定書人（存戶）：                                                                  【本人親簽並蓋印鑑】
                                                                            身　分　證　字　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第二聯：客戶留存聯】

存戶領取（本人親簽或蓋原留印鑑）

P

（附表一）                    
□ 電話銀行服務、網路銀行暨金融卡約定轉入帳戶：

註 1：　貴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及電話銀行業務之約定轉出帳號均共用相同之約定轉入帳號，立約人同意已約定或嗣後申請或終止之網
路銀行、行動銀行各類轉帳交易機制或電話銀行轉帳業務，均對應相同之約定轉入帳號。

註 2：已約定之轉入帳號，因晶片金融卡之容量，最多可選擇8個寫入晶片。
註 3：空白處請劃線取銷或填列〝以下空白〞字樣。
註 4：對於繳費、跨行轉入帳號及其帳戶戶名是否正確，立約人同意　貴行不負認定之責。如因帳號或戶名錯誤致生任何損害，概由立約

人自行負責。
（指示一）
□ 臺幣活期性存款約定保留 ________________ 萬元，其超過部分達新臺幣壹拾萬元以上時，由　貴行於次營業日逕行提出以 _________________ 
萬元之倍數為單位之存款轉存 ____________ 個月□定期存款□整存整付儲蓄存款□存本取息儲蓄存款，利息按　貴行牌告□固定利率□機
動利率計算，並於到期時，授權　貴行辦理□本金□本息自動轉期。

（指示二）
□ 外匯活期存款約定保留額__________________（至少為等值美金佰元），其超過部分，授權　貴行於次營業日提出以金額 ______________ 
（至少為等值美金仟元）之倍數為單位之存款，轉存期間 ______________ （一、二、三星期；一、三、六、九、十二個月）之外匯定期存
款，利息按　貴行牌告固定利率計算，並於到期時，授權　貴行辦理□本金□本息自動轉期。

（附表二）
金融卡領卡、各項業務密碼單、約定轉帳帳號登錄單核發暨往來約定書領取記錄

【未成年人申請質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約人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茲同意/代理立約人向　貴行申請開立一本萬利帳戶、辦理該帳戶相關事項所需之印鑑、密碼、一切與該帳戶有關之
變更及結清等事宜，並得逕與　貴行約定使用該存款戶衍生之金融卡、電話銀行理財服務、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交易。立約人之法定代理人/監
護人並同意，於立約人年滿二十歲以前，就該帳戶之質借金額願與立約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特簽名如下以資為憑：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入銀行名稱
轉入銀行
代 號 轉 入 帳 號 戶 名

電話/網
路銀行金融卡

是否寫
入晶片

 領用日期：         年         月         日
□ 一本萬利帳戶往來約定書-編號： 00-1002-29 乙份            

(含個人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業務服務條款、特定金錢信託
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約定事項、VISA晶片金融卡約定條
款⋯等)

□ 金融卡乙張

□ 各項業務密碼單                        份

□ 約定轉帳帳號登錄單                份



一本萬利開戶認證

110150

032158

201158

101150

111154

101150摺線


